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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全体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本

次交易所披露或提供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

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锁定；未在两个

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报

送本公司或本人的账户信息和身份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报送本公司或本人的账户信息和身份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或本人承诺锁定股

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在评价本次交易时，除本公告书内容以及与其同时

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考虑本次交易的其他全部信息披露文件。投资者若对本公

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的实质判断。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

等文件已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https://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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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

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7.13元/股。

三、中登公司已于 2026年 1月 19日受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涉及的新增股

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数量为 179,969,185股，上市时间为 2026年 1月 27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

跌幅限制。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在

交易对方承诺的相关锁定期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股本结

构表载明的总股本 1,081,788,421 股为基础（与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本

1,081,788,148元的差异 273元主要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273股尚未办理工商变更

手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179,969,185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261,757,606股，其中，社会公众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不会

导致公司不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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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名：

陶关锋 叶锦锋 陈光锋

章 磊 陆胜东 金盈

杨 杨 陈建根 邢以群

张美华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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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钟建波 叶秀昭 冯海宁

陈海燕 陈智涛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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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告书、本上市公告书 指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浙江建投 指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代码：002761.SZ
）

国新建源基金、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及国新建源基金

浙江一建 指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二建 指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建 指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浙江一建、浙江二建、浙江三建

国资运营公司、控股股东、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指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浙江一建13.05%股权、浙江二建24.73%股权、浙江三建24.78%
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浙江建投向国新建源基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浙江一建

13.05%股权、浙江二建24.73%股权、浙江三建24.78%股权，同

时向国资运营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浙江建投向国新建源基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浙江一建

13.05%股权、浙江二建24.73%股权、浙江三建24.78%股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指 浙江建投向国资运营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章程 指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交易所、证券交易

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金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天册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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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交割完成日 指 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国新建源基金签署的《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国新建源基金签署的《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国资运营公司签署的《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上市公司与国资运营公司签署的《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上述差异是由于计

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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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新建源基金持有的浙江一建 13.05%股权、

浙江二建 24.73%股权、浙江三建 24.78%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一建、浙江二建、

浙江三建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向国资运营公司锁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45,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

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的发行数量及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确定。

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

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如上市公司成功向国资运营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则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将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同时实施。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重组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2、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股份发行方式系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为国新

建源基金。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

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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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

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前 60个交易日、前 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80%（元/股）

1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8.97 7.18

2 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 8.48 6.78

3 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 8.81 7.05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7.1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增发或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于 2025年 7月 11日披露了《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81,784,3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为 2025年 7月 16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 7月 17日。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

7.18元/股调整为 7.13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向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支付的对价金额÷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并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对不足一股的剩余对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同意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依据上述计算原则，按照本次重组股份发行价格 7.13元/股计算，本次重组向国新

建源基金支付的对价合计为 1,283,180,295.38 元，向国新建源基金发行股份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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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69,185股。发行数量最终以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的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增发或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重组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

6、锁定期安排

国新建源基金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之后，国新建源基金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由于上市公司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亦将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上述锁定期届满之后，国新建源基金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宜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届时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国新建源基金将根

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重组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

的新老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二）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2、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采用锁定价格的方式，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7.18元/股，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符合《发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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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配股、增发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于 2025年 7月 11日披露了《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81,784,3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为 2025年 7月 16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 7月 17日。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由 7.18

元/股调整为 7.13元/股。

3、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采用锁定价格的方式向国资运营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5,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

份数量为 63,113,604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及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配股、增发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4、锁定期安排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

加的，亦将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上述锁定期与届时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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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6、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相关费用后，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

设、补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对价

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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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4、国资运营公司已就其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5、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批准国资运营公司豁免以

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6、本次交易已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7、本次交易已经深交所审核通过；

8、本次交易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26号）。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所需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和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为浙江一建 13.05%股权、浙江二建 24.73%股权、浙江三建

24.78%股权。

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年 12月 31日核发的浙江一建《营业执照》、宁

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年 12月 31日核发的浙江二建《营业执照》、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12月 31日核发的浙江三建《营业执照》以及标的公司的工

商档案等文件，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国新建源基金持有的浙江一建 13.05%股权、浙

江二建 24.73%股权、浙江三建 24.78%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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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浙江一建、浙江二建、浙江三建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验资情况

2026年 1月 9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

验[2026]3号）。经审验，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国新建源基金投

入的价值为 1,283,180,295.38 元的浙江一建 13.05%股权、浙江二建 24.73%股权和浙江

三建 24.78%股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179,969,185.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1,092,511,139.45元。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 1,081,788,148.00元，实

收股本为 1,081,788,148.00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261,757,333.00元，累计实收股本为 1,261,757,333.00元。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于 2026年 1月 19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

已受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

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79,969,185股，均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

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经上市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取消了监事会，监事

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自中国证监会就本次交易出具批复之日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1、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上市公司聘任叶秀昭为公司副

总经理；

2、刘建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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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证监会就本次交易出具批复之日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

东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与国新建源基金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国资运营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并在正常履行

过程中，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已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相关

承诺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等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尚有如下后续事项待完成：

1、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及相应的修改公司章程等事宜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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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

已持有浙江一建、浙江二建、浙江三建全部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验

资手续已办理完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受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

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中国证监会就本次交易出具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上市公司新增

叶秀昭担任副总经理、刘建伟不再担任副总经理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

6、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

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

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

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风险。”

（二）法律顾问意见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现阶段所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



20

公司已持有浙江一建、浙江二建、浙江三建全部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

的验资手续已办理完毕，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已受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5）自中国证监会就本次交易出具批复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市公司

新增叶秀昭担任副总经理、刘建伟不再担任副总经理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

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8）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

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

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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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002761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根据中登公司于 2026年 1月 19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

已受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

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限售流通股，预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

的次一交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6年 1月 27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上述股份的锁定情况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之“二、本次

交易具体方案”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6、锁定期安排”的相关内容。本

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

定期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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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8,229,884 35.89 -

2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332,468 7.24 -

3 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975,609 4.34 -

4 鴻運建築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446,913 3.00 -

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36,100 2.25 -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5,934,600 0.55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515,889 0.42 -

8 袁昌莉 境内自然人 4,376,100 0.40 -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3,527,400 0.33 -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建工程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798,439 0.26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以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在

册股东与本次新增股份情况并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模拟测算）：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1,343,488 34.07 63,113,604

2 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969,185 13.58 179,969,185

3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332,468 5.91 -

4 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975,609 3.55 -

5 鴻運建築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446,913 2.45 -

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36,100 1.84 -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5,934,600 0.45 -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515,889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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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9 袁昌莉 境内自然人 4,376,100 0.33 -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3,527,400 0.27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比例存在因被动稀释而跨越 1%刻度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比例

（%）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
78,332,468 78,332,468 7.24 5.91

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国新建源基金，不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相关费用后，用于标的公司的募投项

目建设及上市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标的公司优化生产，提升经济

效益，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募集配套资金将增加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与所有者权益，

有利于上市公司降低整体债务水平、降低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国资运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国资委。本

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国资运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省国资委，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超过 4亿元，且社会公众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不低于 10%，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25年 1-6月经审阅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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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

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6月/2025年 6月 30日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2023年 12月 31日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融

资）

变动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

融资）

变动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

融资）

变动率

资产总额 12,009,993.62 12,054,993.62 0.37% 12,088,242.38 12,133,242.38 0.37% 12,165,045.27 12,210,045.27 0.37%

负债总额 10,958,043.14 10,838,833.55 -1.09% 11,136,902.52 11,021,277.32 -1.04% 11,147,892.02 11,041,278.37 -0.96%

所有者权

益
1,051,950.48 1,216,160.07 15.61% 951,339.86 1,111,965.07 16.88% 1,017,153.26 1,168,766.90 14.91%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权益

948,609.82 1,115,212.61 17.56% 835,381.53 995,166.76 19.13% 781,920.95 934,974.49 19.57%

营业收入 4,013,836.94 4,013,836.94 - 8,064,335.88 8,064,335.88 - 9,260,574.98 9,260,574.98 -

利润总额 46,854.39 46,854.39 - 61,586.64 61,586.64 - 86,422.51 86,422.51 -

净利润 26,219.64 26,219.64 - 35,764.70 35,764.70 - 60,282.04 60,282.04 -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709.01 23,526.56 40.80% 19,360.49 31,661.86 63.54% 39,171.01 54,219.39 38.42%

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如下：

项目

2025年 1-6 月/2025年 6月 30日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2023年 12月 31 日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融

资）

变动率
本次交

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

融资）

变动率
本次交

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

融资）

变动率

流动比率 0.9306 0.9463 1.69% 0.9396 0.9442 0.49% 0.9336 0.9381 0.48%

速动比率 0.8793 0.8944 1.72% 0.8948 0.8993 0.50% 0.8590 0.8636 0.54%

资产负债率 91.24% 89.91%
下降

1.33个
百分点

92.13% 90.84%
下降

1.29个
百分点

91.64% 90.43%
下降

1.21 个

百分点

每股收益 0.1545 0.1776 14.94% 0.1203 0.1911 58.85% 0.2716 0.3354 23.48%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实施前，标的公司均已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本次交易实施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等均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

但涉及到将上市公司负债科目的长期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科

目的少数股东权益转移到所有者权益科目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上市公司所有者

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同时配套融资使得上市公司资产总额、所有者权

益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进一步增加。随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所持标的公司

的股权比例上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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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本次交易前均有所提升，且各类财务指标均有优化，

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有利于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

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总经理，并制定了与之相关的议事规则或工作细则并予以执行。

上市公司上述规范法人治理的措施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仍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经上市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取消了监事会，监事

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自中国证监会就本次交易出具批复之日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1、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上市公司聘任叶秀昭为公司副

总经理；

2、刘建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建筑施工业务以及与建筑产业链相关的工程设计咨询、产业投资

业务、工业制造业务及建筑专业服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资运营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浙江省国资委，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战略定位，国资运营公司为代表浙江

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能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主要负责国有资本管理和运作，原则上

不参与持股企业具体经营，是浙江省国资委监管职能的延伸和操作平台。本次交易前，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系对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进行的收购，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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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仍为国资运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省国资委，上市公司的业务范围及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同业竞争。因此，本次交易对上

市公司同业竞争不构成影响。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国新建源基金。按照本次交易向国新建源基金

发行股份数量进行测算，发行完成后国新建源基金将成为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因此，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国资运营公司，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

此，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若未来上市公司因正常的业

务经营需要新增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上市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相应的

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超过 4亿元，且社会公众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不低于 10%，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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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督导责任与义务如下：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对上市公司的

持续督导期限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

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结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日内，对本次重

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以及上市公司对所购买资

产整合管控安排的执行情况；

4、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5、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6、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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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26号）；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6]3号）

及《验资报告》（天健验[2026]7号）；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 52号

电话：0571-88057132

传真：0571-88052152

联系人：陈智涛、张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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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交易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项目主办人 于嘉伟、段毅宁

项目协办人 赵晨、陶玏艺

项目组成员 张磊、陈婧、包岱秦、钟婧雯、徐嘉仪、郝世佼、童俊豪、吴闻起、孙梓洲

二、法律顾问

名称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靖忠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1楼

电话 0571-87901111

传真 0571-87901500

经办律师 吕崇华、王淳莹、汪子翀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翁伟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 胡燕华、尹志彬、孙敏、项巍巍、王福康、赵郑玉、陈宇炜、童贤

四、验资机构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翁伟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 胡燕华、项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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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俞华开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01室

电话 0571-81726316

传真 0571-81726316

经办评估师 王传军、应丽云、章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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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的签章页）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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